
档案馆服务工作流程图 

 

1、出具学历（位）证明，复制录取、毕业生名册和成绩单

工作流程： 

 

 

                                

 

 

 

 

 

 

 

 

 

 

 

 

 

 

 

 

 

 

 

 

 

 

 

 

 

 

 

 

 

 

 

 

 

提出查询

申请 

本人 

是 

否 

凭身份证、毕

业证、学位证

原件及复印件 凭委托人授权委托

书、身份证、毕业证、

学位证和被委托人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档案馆 

办理 

出具相关证明、

信息登记 

相关手续档案馆 

留存归档 负 责 人：梁晓玲 

电    话：3590206 

办理地点：档案查询接待中心（223室） 

备    注： 

档案馆复制馆藏录取或毕业生名册

后，普教毕业生到教务处学籍科办

理、成教毕业生到继续教育学院办理 

身份证与毕业证

信息不一致 

 身份证与毕业证

信息一致 

 



 

2、档案查（借）阅工作流程： 

 

 

 

 

 

 

 

 

 

 

 

 

 

 

 

 

 

 

 

 

 

提出查（借）

阅申请 

填写湖北文理学院档案查

（借）阅审批单 

查（借）阅档案单位

负责人审批 

非开放档案 

开放档案 

校领导审批 

办理档案查（借）

阅、信息登记 

档案借出并在 

规定时间归还 

相关手续档案馆 

留存归档 

档案归档单位 

负责人审批 

 

不符合 

查（借）阅要求 

退回 

符合要求 

不符合 

查（借）阅

要求，退回 

符合要求 

负 责 人：梁晓玲 

电    话：3590206 

办理地点：档案查询接待中心（223室） 

备    注： 



3、学生档案提档工作流程： 

 

  

 

 

 

 

 

 

 

 

 

 

 

 

 

 

 

 

 

 

 

提出提档

申请 

在校 

凭调档函（退学学生凭离校通

知单）、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凭委托人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

复印件、调档函（退学学生凭

离校通知单）、被委托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 
 

是 

信息登记 

否 

相关手续档案馆 

留存归档 

负 责 人：马馨 

电    话：3590742 

办理地点：学生档案工作室（231室） 

备    注： 

本人提档 

档案馆办理 

档案馆网页毕业生档案查询系统

查询档案是否在校 

 

不在校 

按毕业生档案查询系统 

注明档案转移地址查档 



 

4、校史馆参观服务工作流程： 

 

 

 

 

 

 

 

 

 

 

 

 

 

 

 

 

 

 

 

 

提出参观 

申请 

填写湖北文理学院校史馆

参观预约审批单 

参观单位负责人审批 

档案馆（校史

馆）负责人审批 

登记、参观 

相关手续校史馆 

留存归档 

符合参观要求 

不符合 

参观要求 

退回 

负 责 人：谢菲 

电    话：3590206 

办理地点：档案馆办公室（228室） 

备    注： 



 

5、文件材料归档工作流程图： 

 

 

 

 

 

 

 

 

 

 

 

 

 

 

 

 

 

 

 

 

学校布置上年度文

件材料的归档工作 

各单位按归档范围和整理

规范分类组卷 

移交档案馆、办理

移交手续 

不符合 

归档要求 

退回 

符合归档要求 

档案馆有关业务室对各

单位待归档材料进行详

细检查，并指导归档工作 

 

相关手续档案馆 

留存归档 

负 责 人：胡鹏飞 

电    话：3591819 

办理地点：归档业务指导部（228室） 

备    注： 



6、干部人事档案查（借）阅工作流程： 

 

 

 

 

 

 

 

 

 

 

 

 

 

 

 

 

 

 

 

 

 

提出查（借）

阅申请 

填写湖北文理学院档案 

查（借）阅审批单 

档案借出并在 

规定时间归还 

相关手续档案馆 

留存归档 

负 责 人：罗晓玲 

电    话：3590206 

办理地点：人事档案工作室（234室） 

备    注： 

学校组织部、人

事处或档案馆 

负责人审批 

 

办理档案查（借）

阅、信息登记 

不符合 

查（借）阅要求 

退回 

符合要求 



7、干部人事档案提档转寄工作流程： 

 

 

 

 

 

 

 

 

 

 

 

 

 

 

 

 

 

 

 

 

 

提出提档 

申请 

本人凭学校人事部门同意调

档公文、档案接收单位商调

函、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档案馆提档、信息登记 

送邮政局通过机要方式 

按商调函档案接收地址投递 

相关手续档案馆 

留存归档 

学校人事部门

审批 

 

不符合 

提档要求 

退回 

符合提档要求 
 

负 责 人：罗晓玲 

电    话：3590206 

办理地点：人事档案工作室（234室） 

备    注： 


